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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4/2021_2022__E5_A4_A7_

E5_BA_86_E5_B8_82_E4_c80_304032.htm 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大庆市中三路规划建设治理规定的通知 庆政发〔2007

〕3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中、省直单位，市政府各直属

单位： 现将《大庆市中三路规划建设治理规定》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大庆市中三路规划

建设治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中三路规划建设治理工作，将中

三路建设成生态景观大道，根据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和《

大庆市城市总体规划》，结合大庆市的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 第二条 本规定适应的范围为：西端为庆虹桥，东端为中兴

北街，全长17.4公里,路中心两侧各500米。 第三条 本规定涉

及的各项治理内容分别由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按各自的职

责进行监督、治理。 第四条 中三路两侧规划以维护原有生态

环境为主，适当的进行绿化，除城市总规划已规划的内容和

产能建设外，在中三路两侧不得新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

非生态景观建设项目。 如因非凡情况确需规划建设的，需报

大庆市规划委员会审定。 第五条 已规划的各类建筑物严格执

行规划建设要求，全面完善周边的环境绿化及景观建设。 第

六条 已有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要按规范完善，达到中三路

两侧总体景观要求，具体规划完善方案报市政府城市规划部

门审查后组织实施。 第七条 中三路两侧绿化及生态保护规划

由市政府组织统一规划设计，按责任区划分后分头组织实施

。规划建设的原则是以保护原有生态植被及环境为主，在人

口集中区适当予以绿化、美化。 第八条 中直企业的各类产能



建设（包括附属的水、电、讯）要严格规范建设行为，符合

生态景观要求。 所有的产能建设严格保护中三路两侧的植被

及相关的生态环境，建设后及时恢复，其中地形恢复在七日

内完成，植被恢复在第一个生长季内完成。 建设产能附属设

施的电线、通讯线路要严格控制，确需建设的应规划设计埋

入地下。 各类泵站等设施严格按规范建设，并做好外观装饰

，与生态景观大道相和谐。 第九条 中直企业加强各项产能建

设的后期治理。对中三路两侧各类产能设施要及时维修养护

。在维修养护时要严格保护和及时恢复周边生态景观环境。 

第十条 严格保护中三路两侧的生态环境。禁止在中三路两侧

设置土场、开荒，各级国土资源治理部门要加大治理力度，

严厉查处滥挖、滥占行为。 第十一条 严格控制新设路口。因

非凡情况确需占用和挖掘城市道路开设路口的，必须经市城

市治理部门许可后方可实施。 第十二条 严禁在中三路两侧建

设各类临时设施、堆放各类物品。各级城市治理部门要加大

监督监察力度，严厉查处私搭乱建、乱倒垃圾、乱堆乱放的

行为。 第十三条 严格治理中三路交通环境。交通治理部门要

及时查处车辆超载等违规行为。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